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财政理论在改革争鸣中不断发展

邓 子 基

十一届三中全会如 一声惊雷，在

那个暮气沉 沉的年代奏响了改革开放

的最强音！随着“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

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设上来”的战略决 策转变，给企

业和地方松绑、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国

家经济建设的主流，而 当时高度集中

的财政制度显然适应不 了这股潮流，

因此，财政理论界出现一片质疑“国家

分配论”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厦门大学

已经是“国家分配论”的主要阵地，所

以，1980 年 8月，全国各地财政学者

80 余人齐聚厦门大学，参加 文革后首

次财政理论研 讨会。会上，一些专家

学者激烈地质疑“国家分配论”，他们

认 为“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意志论，

经济上的困难甚至造成灾难，理论根

源就在这方面。针对这些质疑，我对

各种不同见解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并

将各家观点的优势兼容并蓄，发表《 为

“国家分配论”答疑》的文章，提出了

“财政统得死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

是我们的管理没有按客观规律办 事”

的主张，因而在答疑辩论中发展巩 固

了“国家分配论”。

1994年，我国开始 步入市场经济。

要求国家更多地退出对生产领域以 及

国有企业的控制，诞 生于计划经济时

期的“国家分配论”，再次受到“公 共

财政论”的冲击。其实早在 1980 年我

就开始 翻译、出版《 美国财政理论与

实践》一书，其中就贯穿了公 共财政

思想。相对于我国的财政管理 而言，

西方奉行的公 共财政职能较单纯，他

们强调关注公 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

教育、社会保障，而将生产消费领域

全部交给市场，这正是与我国经济改

革的趋势相 契合的。那么“国家分 配

论”是否如 批判者所言：“过时”而“不

能指导实践”呢？1997年我在《 财政

研 究》发表了《 坚持、发展“国家分配

论”》一文，反对完全照搬“公 共财政

论”代替和否定“国家分 配论”。因为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和财政

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 现在以 及今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

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市场秩 序仍不规

范，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社会基础设

施仍严重滞后，国家不可能完全从 生

产领域引退，变成单纯的“守夜人”。

因此，我国国情决定了“国家财政”任

务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繁重，需要的

“财政蛋糕”更 大，我们 有必 要积 极

借鉴公 共财政模 式的新机制、新思

想、新思路，但又不能单纯照搬照抄，

“公 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两者

之 间的 关系应 当是“ 坚持 + 借鉴 = 整

合 + 发展”。2001年在无 锡召开的第

十五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我再

次提 出了这一观点，受到了广泛关注

和热烈回应。会后，还以 内参形式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办公

厅、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

财政部门。

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分配

论”作为财政理论，在争鸣中不断淬火

重生，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

实践一再证明，财政与国家是有本质

联 系的，有国家的地方就有财政。但

是在不同时期制定具 体制度和政 策

时，要以 当时经济发展和客观规律为

依据，这样的政策才能永葆青春。

我认 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随着政府作为政权组织和生产

资料所有者双重身份的分开和政府职

能的转变，作为统一的“国家财政”的

内部，逐步形成两个既相对独 立又有

内在联 系的“双重（元）结构财政”模

式，即为满足国家行政职权组织职能

需要的“公 共财政”和行使 生产资料

所有者职能的“国有资本财政”。目前，

我国正努力构建公 共财政制度并取得

了显著成就，我们应当为“公 共财政”

叫好，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有资

本财政”，因为两者都是为建立稳固、

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服务的模式

和手段。我所致力研 究的财政体 系，

也正是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包括“公 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

政”在内的“国家财政”体系。

（作者为厦门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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